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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及教育部訂頒中等

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訂定。 

第二條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委員會之組成依「輔仁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規

定辦理。 

第三條  各學系運動成績優良學生之招生名額，應納入本校當學年度招生總量內，於

招生委員會開會訂定招生簡章前報請教育部核定，其配置比例依教育部之規

定辦理。 

第四條  各招生學系應秉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招生事宜。 

第五條  招生簡章應詳列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報名手續、評分標準、錄

取原則、招生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並最遲於受理報名前二十日公

告。 

招生簡章中如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應明確敘明，必要時以粗黑體字特

別標註或舉例詳予說明，以提醒考生注意避免誤解。 

第六條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外經教育部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或符

合教育部頒「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資格，而曾任校隊

以上運動代表且持有證明文件者，得報考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考試。 

第七條  考試及作業評分規範： 

一、考試項目除術科為必考外，招生學系得自行選擇筆試、口試、書面審查

或採納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等項目辦理；各考試項目或科目與學科能力測

驗成績所佔總成績之比例應明訂於招生簡章。 

二、術科考試種類，每年依本校運動發展重點，自排球、桌球、籃球、硬式

網球、高爾夫、柔道、跆拳道、田徑、棒球、足球、羽球、游泳、舉重、

橄欖球、龍舟、舞蹈、壘球、划船、射箭及保齡球等運動中選擇一種或

多種辦理，明訂於當學年度招生簡章。 

三、術科考試內容與評分辦法由招生委員會組成術科測驗審查小組研訂，於

術科考試前一日公布，並於術科考試當天由主試者當場說明。 

四、招考相同術科項目之學系，得聯合辦理招生。 

五、評分標準應明訂於招生簡章，對於評分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分表

件中註明。口試、術科或實作過程應以錄音、錄影或詳細文字紀錄。 

第八條  錄取原則： 

一、各招生運動種類放榜總成績最低錄取分數，於彌封下由招生各學系報由



招生委員會訂定後，依序列為正取生、備取生，正取生不足額錄取時，

不列備取生，錄取名單經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二、招生各學系得對各考試項目或科目，訂定最低錄取分數或加重計分百分

比或各項目或科目考生成績排序不予錄取之百分比。 

三、總分相同者，依各學系自訂考試項目或科目之比分次序，按原始成績較

高者優先錄取。 

四、考生如有任何一科缺考或零分者，均不予錄取。 

第九條  增額錄取： 

同分參酌至最後一科成績仍相同時，由本校呈報教育部，經核後增額錄取。

各招生學系遇特殊情形需增額錄取者，應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資料，報由招生

委員會開會決定，並將會議記錄連同有關證明文件於新生註冊入學前報教育

部核處。 

前項情形，如因行政疏失致需增額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 

第十條  報到及遞補： 

一、各學系所招收之各運動種類因達錄取標準考生人數不足或正取生未依招

生簡章規定辦理報到而造成缺額時，其缺額由該招生學系之備取生遞補

至各學系原核定招生名額為止，遞補方式由各學系自行訂定並經招生委

員會通過後明訂於招生簡章。 

二、備取生遞補之時間依當學年度招生簡章規定。 

三、已報到之學生，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外，不得再參加當學年度大

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亦不得再以任何方式進入其他大學，違者一經查

明，即予取消本校入學資格，並通知已錄取之其他學校。 

四、錄取學生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申請轉系或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並於修業期間須參加錄取項目之本校運動代表隊，參與各項訓練和比

賽。 

第十一條  缺額之回流：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缺額，得回流納入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 

名額中辦理。 

第十二條  考生或其家長，對於招生考試之重要事項，認為錯誤致影響其成績者，得

依簡章所附「輔仁大學招生考試申訴處理要點」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考生對個人成績有疑義者，得依簡章之複查規定申請複查。 

第十四條  本校參與招生工作人員之義務與迴避：  

一、對於命題、印製試卷、製卷、閱卷、彌封、監試、核計成績、放榜、

複查、報到等事宜，均應妥慎處理，並有保密義務。 

二、前款招生工作人員遇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情形者，應主動迴避。 

第十五條  招生資料（含招生學系評分資料）應保存一年，其期間自放榜日起算。但

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 

第十六條  本校招生作業收支依相關會計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